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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為積極表揚教學優良教師，並推舉代表參與本校及工學院之教學優良教師遴選，

特依據本校「教學特優與優良教師獎勵與遴選要點」、工學院「教學績優教師獎勵與

遴選要點」，以及本系「專任教師校內外獎項推薦辦法」，訂定本系教學優良教師遴選

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現任之專任教師皆為本系教學優良教師當然候選人。 

三、本系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是由本系教評會，及其所屬遴聘及獎勵委員會負責。 

四、本系教學優良教師之遴選，每年三月舉辦。遴選過程分為學生票選、遴聘及獎勵委員

會評選、與教評會決選等三階段；各階段作業要點條列於後。 

五、學生票選作業要點如下： 

(1) 學生票選由遴聘及獎勵委員會主辦，本系系會協辦。 

(2) 大一學生每人至多得圈選 2 位教師，大二學生每人至多得圈選 4 位，大三學生每

人至多得圈選 6 位，大四學生每人至多得圈選 8 位。博、碩士班一年級研究生每

人至多得圈選 2 位教師，二年級以上研究生每人至多得圈選 3 位。 

(3) 未按規定圈選之選票，或在選票上記名、污損、加註圖案文字者為廢票。 

(4) 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分別計票；個別得票數前 10 名之教師，成為本系當學年度

教學優良教師候選人。 

(5) 投票結果僅供遴聘及獎勵委員會及教評會參考使用，不對外公布。 

六、遴聘及獎勵委員會評選作業要點如下： 

(1) 遴聘及獎勵委員會應確認學生票選所產生之教學優良教師候選人，當學年度是否

切實遵守本系之授課與教學資源分配相關規定；並得根據確認結果主動向教評會

提出具體說明與建議。 

(2) 遴聘及獎勵委員會應另行收集教學優良教師候選人最近五學期內之教學反應調

查結果，及對本系教學之重大貢獻(如：教育部或科技部之教學改進計劃、學生國

內外獎項、實作/實驗課程之改進、通識課程開設及其他對本系教學重大貢獻之佐

證資料)，連同學生票選得票數及遵守課程與教學規定情形，送教評會作最後決選。 

(3) 遴聘及獎勵委員會得主動推薦對本系教學有重大貢獻之教師。 



七、教評會決選作業要點如下： 

(1) 根據遴聘及獎勵委員會所提供之教學優良教師候選人名單與各項補充資訊，決選

出 5 至 10 位候選教師，為本系當學年度之「教學優良教師」。 

(2) 由本系當學年度之「教學優良教師」中推舉符合校、院受獎規定者，代表本系參

與校、院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實際推舉人數由教評會視決選情形議決之。 

八、教評會決選之本系教學優良教師，以及參與校、院教學優良教師遴選代表名單，經

系務會議確認後生效。並按本系「專任教師校內外獎項推薦辦法」規定，由本系於公

開場合給予適當表揚。 

九、本作業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送校審議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